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不含附属公司））于 2002 年 4 月 15 日在本公

司注册地址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应到 11人,实到 8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1年经审计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1年税后利润分配的预案及 2002年度利润分配政策：  

  经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1年度税后利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

计算,分别为人民币 20351.8 万元和 14740.3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的法定

公积金 2035.2 万元和 10%的公益金 2035.2 万元后,加上 2000 年末留存利润,2001 年合计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计算,分别为 14949.4 万元和 35466.1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以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中利润较少的为准,因此,2001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4949.4万元。董事会建

议 2001年每股派发红利人民币 0.02元,共计人民币 12910.6万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2002

年度。  

  以上方案提交 2002年 6月 18日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预计 2002 年利润分配政策：如果公司经营状况较好并有盈利,公司 2002 年年终将作一

次利润分配,采取现金派发形式。股利分配总额约为公司 2002年度实现净利润扣除法定公积

金和公益金后的 50%,公司 2001年度未分配利润不用于 2002年度股利分配。公司董事会根据

公司实际情况保留调整分配政策的权利。  

  四、审议通过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02 年度境内

外审计师的议案,提交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五、根据 2001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的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

师 2001 年度酬金,经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审核认可,董事会决定支付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001年度审计及中期审阅费用共计港币 485万元,在公司审计

审阅期间的住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委托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资产管理委托协

议,现公告如下：  

  一、对外委托投资概述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 2002年 4月 15日在马鞍山市签

署本协议,资产委托方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方为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委托投资标的为人民币 10000万元,该委托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2 年 4 月 15 日作出决议,出席会议的八名董事一致同意进行该项



投资,。  

  二、委托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资产管理方：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址：合肥市寿春路 179号,法定代

表人：卢继延,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元,企业类型：国有企业,主营业务：引进外资、境内外

投资、国内外融资性租赁；境外外币借款；境内外外币信托存款、放款；境内外币存款、放

款；境内外发行、代理发行有价证券及转让；外汇、人民币债务担保、见证业务；办理人民

币信（委）托存款、放款；代理资财保管与处理,代理收付。征信调查和咨询服务,房地产业

务。  

  三、对外委托投资协议的基本内容  

  委托管理资产为现金 10000 万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委托期限：2002 年 4 月 17 日

至 2003年 4 月 17 日；管理方式：管理方进行组合投资时采取封闭运作的方式,即单独开户、

单  

  独建帐、专人操作。收益分配：委托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管理方只按收益的

5%收取佣金；若有损失,则不收取佣金；若管理方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规定及运

作不当引起损失,则负赔偿责任。  

  四、对外委托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委托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资产,是为了用活自有资金,增加公司的收益,实

现利润最大化。该委托投资如遇证券市场因国家有关政策或经济形势急剧变化而大幅下跌时

会有风险,进而对公司的收益产生影响。  

  由于该委托投资资金占公司资产比例很小,因此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五、备查文件  

  1、资产管理委托协议书；  

  2、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营业执照；  

  3、董事会决议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2 年 4 月 15 日在马钢宾馆西

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6人,实到 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晋生同志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 200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 2001年财务决算报告；  

  三、公司 200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公司 200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公司 2001年年度关联交易均履行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真实、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2年 4月 15日  


